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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9日、6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兴业矿业： 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

《兴业矿业：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6月28日－6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上午9:30－11:

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8日下午

15:00至6月2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大厦主楼十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吉兴业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内蒙古兴业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6人，代表股份344,123,7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57.6475％。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名，代表股份251,919,1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2.201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人，代表股份92,204,5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4461％。

3、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8,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8,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65％。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44,090,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535％；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86.0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44,090,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535％；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86.0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344,090,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535％；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86.0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344,090,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535％；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86.0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344,090,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535％；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86.0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344,090,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535％；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86.0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了《201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344,090,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535％；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86.0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2015年度津贴的议案》；

同意344,090,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535％；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86.0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2015年度津贴的议案》

同意344,090,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535％；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86.0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344,090,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535％；反对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86.0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元勋、姜翼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法律意见书。

3．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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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浦东大道2288号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

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1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6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1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1,707,228,227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2,070,907,9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29,636,320,24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9.627430%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9.72003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9.907396%

(四)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长牛锡明先生主持。 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6人，出席7人，王冬胜董事、马强董事、雷俊董事、张玉霞

董事、彼得.诺兰独立董事、陈志武独立董事、蔡耀君独立董事、李健独立董事、

刘力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13人，出席6人，滕铁骑监事、顾惠忠监事、董文华监事、李

进监事、高中元监事、杜亚荣职工监事、帅师职工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杜江龙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070,875,552 99.999853 5,530 0.000025 26,900 0.000122

H

股

29,618,620,840 99.940278 2,774,500 0.009362 14,924,905 0.050360

普通股合计

：

51,689,496,392 99.965707 2,780,030 0.005377 14,951,805 0.028916

2、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070,875,352 99.999852 5,530 0.000025 27,100 0.000123

H

股

29,618,620,840 99.940278 2,774,500 0.009362 14,924,905 0.050360

普通股合计

：

51,689,496,192 99.965707 2,780,030 0.005376 14,952,005 0.028917

3、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1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070,785,452 99.999445 2,530 0.000011 120,000 0.000544

H

股

29,621,587,340 99.950288 536,000 0.001808 14,196,905 0.047904

普通股合计

：

51,692,372,792 99.971270 538,530 0.001042 14,316,905 0.027688

4、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070,878,452 99.999866 2,630 0.000012 26,900 0.000122

H

股

29,622,116,840 99.952074 17,500 0.000059 14,185,905 0.047867

普通股合计

：

51,692,995,292 99.972474 20,130 0.000039 14,212,805 0.027487

5、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070,676,827 99.998953 110,955 0.000502 120,200 0.000545

H

股

29,616,150,604 99.931943 5,983,736 0.020190 14,185,905 0.047867

普通股合

计

：

51,686,827,431 99.960546 6,094,691 0.011786 14,306,105 0.027668

6、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070,676,927 99.998953 110,955 0.000503 120,100 0.000544

H

股

29,622,116,840 99.952074 6,500 0.000022 14,196,905 0.047904

普通股合计

：

51,692,793,767 99.972084 117,455 0.000227 14,317,005 0.027689

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侯维栋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070,785,352 99.999444 2,530 0.000012 120,100 0.000544

H

股

29,471,275,749 99.443101 150,845,400 0.508988 14,199,096 0.047911

普通股合计

：

51,542,061,101 99.680572 150,847,930 0.291735 14,319,196 0.027693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黄碧娟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070,878,452 99.999866 2,530 0.000012 27,000 0.000122

H

股

29,403,285,900 99.213687 211,650,370 0.714158 21,383,975 0.072155

普通股合计

：

51,474,164,352 99.549262 211,652,900 0.409330 21,410,975 0.041408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070,878,252 99.999865 2,730 0.000013 27,000 0.000122

H

股

29,622,116,840 99.952074 9,800 0.000033 14,193,605 0.047893

普通股合计

：

51,692,995,092 99.972474 12,530 0.000024 14,220,605 0.027502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007,719,940 99.713704 63,183,731 0.286276 4,311 0.000020

H

股

27,603,869,962 93.142029 2,018,267,678 6.810116 14,182,605 0.047855

普通股合计

：

49,611,589,902 95.947108 2,081,451,409 4.025455 14,186,916 0.027437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3

关 于 聘 用

2015

年 度 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044,578,172

99.997571

%

2,530 0.000050% 120,000

0.002379

%

5

交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4

年 度 董 事 薪 酬

方案

5,044,469,547

99.995418

%

110,955 0.002199% 120,200

0.002383

%

6

交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4

年 度 监 事 薪 酬

方案

5,044,469,647

99.995420

%

110,955 0.002199% 120,100

0.002381

%

7

关于 选 举 侯 维 栋 先 生

为 交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5,044,578,072

99.997569

%

2,530 0.000050% 120,100

0.002381

%

8

关于 选 举 黄 碧 娟 女 士

为 交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非 执 行 董 事 的 议

案

5,044,671,172

99.999415

%

2,530 0.000050% 27,000

0.000535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案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

股东大会的监票人。 本公司股东代表梁燕娴女士和涂志先生、监事代表陈青女

士， 以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刘东亚律师于本次股东大会上共同负责了计

票和监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东亚、葛嘉莹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166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

2015-33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5年6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2015年6月25日，公司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本次

会议应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

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同意《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将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申万宏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同意《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年）》，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年）》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注重建

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和机制。《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

年）》是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发展、行业发展趋势、股东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

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的，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我们同意此规划，并同意将

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同意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166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

2015-34

申 万 宏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定于2015年7月15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3.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7月15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7月15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http://wltp.cninfo.com.

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7月14日下午15:00至2015年7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5年7月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邀请的其他人员。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发行方式及时间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4）发行数量

（5）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6）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7）限售期

（8）上市地点

（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3.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6.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7.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拟采取填补措施方案的议案》

8.审议《关于审议<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9.《关于审议<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5-2017年）>

的议案》

（以上议案详见2015年6月13日、6月3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1.登记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2）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身

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3）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4）法定代表人以外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

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股票账户

卡、持股凭证。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

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将相关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交会务人员。

2.登记时间：2015年7月8日（星期三）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233号宏源大厦19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991-2301870� � � 010-88085057

传 真：0991-2301779� � � 010-88085059

联 系 人：彭晓嘉 李丹

邮 编：830002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166。

2.投票简称：申宏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7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申宏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

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

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

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100

表示以下全部议案

100.00

议案

1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1.00

议案

2

《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2.00

子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1

子议案

2.02

发行方式及时间

2.02

子议案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2.03

子议案

2.04

发行数量

2.04

子议案

2.0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05

子议案

2.06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2.06

子议案

2.07

限售期

2.07

子议案

2.08

上市地点

2.08

子议案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09

子议案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2.10

议案

3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3.00

议案

4

《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报告

》

4.00

议案

5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5.00

议案

6

《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

6.00

议案

7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拟采取填补措

施方案的议案

》

7.00

议案

8

《

关于审议

<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

的议案

》

8.00

议案

9

《

关于审议

<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

（

2015-2017

年

）

>

的议案

》

9.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议案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种类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鉴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众多，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

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如同意全部议案，可以“委托价格” 100元“委托

买入” 1股。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7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结束时间为2015年7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股东身份认证流程如下：

①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

户号” 、“身份证号” 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

的激活校验码。

②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可以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

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③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

似。

④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的其他注意事项

1.同一股东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票辅助系统中任意两种以

上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

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应当通过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人（实际持有人）的委托情况填报受托股份数量，同时对每一议案

填报委托人对各类表决意见对应的股份数量。

3.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持有公司股份的，应当使用持有公司股份的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网络投票， 且投票后视为该股东拥有的所有股东账户下的股份均已投出与上述投票相同

意见的表决票。 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分别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确认多个股东账户为同一股东持有的原则为，注册资料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股东账户注册资料以股权登记日为准。

五、其他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召开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

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及代表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

出席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

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2

《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

》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2

发行方式及时间

2.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2.4

发行数量

2.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6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2.7

限售期

2.8

上市地点

2.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

安排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3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4

《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

5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6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7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拟采

取填补措施方案的议案

》

8

《

关于审议

<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9

《

关于审议

<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

（

2015-2017

年

）

>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同意、反对、弃权” 栏目中用“○”明确授意委托人投票；

如无任何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2.法人股东单位需在委托人处加盖公章。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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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29日上午以现场结合

通讯的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

会议资料已于2015年6月24日通过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

案》；

公司与河南兰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馨置业”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

2015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以评估确认的净资产值作为定价基础，将控股子公司江苏

雏鹰肉类加工有限公司80%的股权以6,1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兰馨置业。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详见2015年6月30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限

公司及原有股东签订<投资协议书>的议案》。

公司与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种猪公司” ）及原有股东签订了

《投资协议书》，以2015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以评估确认的净资产值作为定价基础，

经各方共同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公司以7,000万元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取得太平种猪公司

70%的股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详见2015年6月30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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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受泰兴市政府关于城东高新技术产业园产业发展的定位变化的影响，公司2015年5月

28日与河南兰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馨置业” ）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书》，拟将

所持有的江苏雏鹰肉类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雏鹰” ）80%的股权以6,000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兰馨置业，具体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河南兰馨置业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的

公告》详见2015年6月4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后经过双方详细的洽谈与沟通， 近日， 公司与兰馨置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

2015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以评估确认的净资产值作为定价基础，将所持有的控股子

公司江苏雏鹰80%的股权以6,1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兰馨置业。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以11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交易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详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2015年6月30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独立董事对此次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3、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河南兰馨置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兰馨置业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雏鹰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泰兴市姚王镇戴王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侯五群

注册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生鲜猪肉分割、销售；生猪收购；数控机床制造。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雏鹰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1.1-2014.12.31 2015.1.1-2015.3.31

营业收入

3,178.07 855.08

净利润

-1,441.20 -266.60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8,252.89 8,313.70

净资产

1,765.68 1,499.08

2014年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5年1-3月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为江苏雏鹰进行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江苏雏鹰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况。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出具的【沪申威评报字（2015）第

HF1019号】《江苏雏鹰肉类加工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以2015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

日，以评估确认的净资产值作为定价基础，双方一致同意，兰馨置业以6,120万元受让公司

持有的江苏雏鹰80%股权。

2、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此次股权转让主要是为了配合当地政府关于产业园发展的规划需要，同时也能提

高公司资产利用率，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实力。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化。

（3）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所获得的资金将对公司的现金流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将控股子公司江苏雏鹰肉类加工有限公司80%的股权转让给河南兰馨置业

有限公司，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利用率，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

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经过深思熟虑，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将控股子公司江苏雏鹰肉类加工有限公司80%的股权转让给河南兰馨置业

有限公司。

七、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江苏雏鹰肉类加工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5） 第HF1019

号）；

3、《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4、《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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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1、为了满足公司生猪养殖规模扩大对种猪资源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种猪繁育技术

水平，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5月29日与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种猪公司”）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公司拟以不超过10,000万元取得

太平种猪公司70%的股权。 具体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的

公告》详见2015年6月4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经过反复的沟通， 磋商以及洽谈， 近日公司与太平种猪公司及原有股东共同签订了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书》， 以2015年4

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以评估确认的净资产值作为定价基础，经各方共同友好协商，一致

同意公司以7,000万元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取得太平种猪公司70%的股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以11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及原有股东签订<投资协议

书>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

交易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详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2015年6月30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独立董事对此次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3、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始建于1994年， 是一家专业从事种猪繁育为主的河南省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贺保禄，经营范围为种猪

（大约克、长白、杜洛克）繁育销售。

现已成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全国养猪行业百强优秀企业、全国生猪标准化示范场、

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河南一级种猪场、中国畜牧业协会理事单位、中央生猪活

体储备基地、河南省无公害生猪生产基地。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4

月

30

日

总资产

37,883.10 37,141.74

净资产

15,415.10 14,591.59

营业收入

15,832.17 7,250.69

净利润

-3,213.51 -823.5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京都中新评报字

[2015]�第0092号），以2015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以太平种猪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

值作为基础，经各方共同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公司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共计投资人民币7,

000万元取得太平种猪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70%的股权。 本次投资完成后，太平种猪

公司实收资本增加至10,000万元，公司出资额7,000万元，持有股权比例70%。

2、投资前后各方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股东

本次投资前各

方出资额

（

万元

）

本次投资前各

方的持股比例

本次转让股权

（

出资额

）

（

万元

）

本次投资完成后

各方出资额

（

万

元

）

本次投资完成

后各方持股比

例

雏鹰农牧

0 0 7,000 7,000 70%

贺保禄

8,400 84% -6,200 2,200 22%

张汀

1,200 12% -600 600 6%

梁永红

400 4% -200 200 2%

合计

10,000 100% 0 10,000 100%

作为太平种猪公司的现有股东，贺保禄、张汀、梁永红确认放弃本次股权转让所享有的

优先认缴权及优先购买权。

3、在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后，贺保禄承诺与各方共同完成本次投资（本次股权转让）

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和太平种猪公司全部完善其目前经营所需的一切许可和批准手续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用地、规模化养殖批准或备案、环保、立项、养殖所涉经营许可等手续）。

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此次股权转让，将太平种猪公司纳入公司体系内，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

种猪育种水平和质量，从源头上提升生猪养殖的效率，满足公司生猪养殖规模扩大对种猪

资源的需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化。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与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及原有股东签订《投资协议书》，采取股权转

让的方式取得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限公司70%的股权， 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生猪养殖的效

率，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决策经过深思熟虑，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与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

限公司及原有股东签订《投资协议书》。

七、备查文件

1、《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书》；

2、《资产评估报告书》（京都中新评报字[2015]�第0092号）；

3、《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4、《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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